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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额政策十年磨剑，终成文，明年起正式实施 

近日，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

通知》。此次发布的《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是在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第三版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式文

件，可以认为是国家首次公布的具有制度约束的新能源配额制正式文件。各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以模拟运行方式按照下达的 2019 年消纳责任权重对承担

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进行试考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进行监测评价

和正式考核。《通知》明确了有效期 5 年，正式实施后将会形成一个完善的

制度。相比之前预计的 2019 年实施正式考核，目前明确了从 2020 年开始

正式考核，符合政策发布的时间，及为后续细则陆续公布留足了充分的准备

时间。 

 增加激励性指标，有利于新能源发电消纳 

此次继续保留各省的激励性指标，按超过最低指标 10%确定，对高于激励

性指标的地区，予以鼓励。此外，对于实际完成消纳量超过本区域激励性消

纳责任权重对应消纳量的省级行政区域，超出激励性消纳责任权重部分的消

纳量折算的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该区域能耗“双控”考核。对纳入能耗考核的

企业，超额完成所在省级行政区域消纳实施方案对其确定完成的消纳量折算

的能源消费量不计入其能耗考核。这对于有降耗要求的地区和高耗能企业，

将会促使它们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力来完成考核，有利于新能源的消纳。 

 明确了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可操作性强 

《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明确了，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第一类为各类直

接向电力用户供电的电网企业、独立售电公司、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

司（简称配售电公司）；第二类为通过电力批发市场购电的电力用户和拥有

自备电厂的企业。第一类承担与其年售电量相对应的配额，第二类承担与其

用电量相对应的配额。我们认为，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执行上也具有可操作

性，这将督促当地政府充分保证《通知》中各指标的完成。 

 2020 年指标稳定未来光伏、风电装机需求 

2020 年配额制执行后，指标标准将会逐年提高。指标逐年的提高，除了能

降低弃风弃光率外，还能够稳定新增装机需求。我们测算得光伏、风电

2018-2020 年 3 年新增装机分别需要 95GW 和 68GW。基本维持了目前需

求水平，可以稳定上游制造企业的利润水平。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非水可再生能源将直接受益配额制的实施，明年配额指标强

制执行后，将有利保障光伏、风电的消纳，带动投资商的投资积极性，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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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够稳定新增装机需求，对于整个光伏、风电产业链都将带来积极影响。

光伏方面，推荐中环股份，晶盛机电，隆基股份，正泰电器。风电方面，推

荐福能股份、中闽能源、东方电缆，天顺风能，金风科技。 

 风险提示 

行业发展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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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纳保障机制正式发布，确保新能源消纳，稳定装机需求 

（一）配额政策十年磨剑，终成文，明年起正式实施 

近日，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

此次发布的《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是在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第三版《可再生能源电力配

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式文件，可以认为是国家首次公布的具

有制度约束的新能源配额制正式文件。相比第三版《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文

件原则上基本保持不变，名称上有了一些变化（配额制变为消纳保障机制，配额指标变

为消纳责任权重）。 

通知表示，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按照本通知下达的 2018 年消纳责任权重对本省级

行政区域自我核查，以模拟运行方式按照本通知下达的 2019 年消纳责任权重对承担消

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进行试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和国家电网、南方电

网及有关机构，在 2019 年底前完成有关政策实施准备工作，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

进行监测评价和正式考核。相比之前预计的 2019 年实施正式考核，目前明确了从 2020

年开始正式考核，符合政策发布的时间，及为后续细则陆续公布留足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仍旧保留了最低指标和激励性指标，设立最低指标和激励

性指标的目的是从保障落实和鼓励先进两个方面考虑。按照最低指标上浮 10%作为激励

性指标，鼓励具备条件的省份自行确定更高的可再生能源比重指标。对高于激励性指标

的地区，予以鼓励。 

此外，在对于实际完成消纳量超过本区域激励性消纳责任权重对应消纳量的省级行

政区域，超出激励性消纳责任权重部分的消纳量折算的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该区域能耗“双

控”考核。对纳入能耗考核的企业，超额完成所在省级行政区域消纳实施方案对其确定

完成的消纳量折算的能源消费量不计入其能耗考核。这对于有降耗要求的地区和高耗能

企业，将会促使它们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力来完成考核，有利于新能源的消纳。 

图表1：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 

省（区、 

市）  

2018 年最低消

纳责任权重 

2018 年激励性

消纳责任权重 

2019 年最低消

纳责任权重 

2019 年激励性

消纳责任权重 

2020 年最低消

纳责任权重 

2020 年激励性

消纳责任权重 

北京  10.50% 11.60% 13.50% 14.90% 15.00% 16.50% 

天津  10.50% 11.60% 13.50% 14.90% 15.00% 16.50% 

河北  10.50% 11.60% 13.50% 14.90% 15.00% 16.50% 

山西  12.50% 13.80% 13.50% 14.90% 14.50% 16.00% 

内蒙古  18.00% 19.80% 18.00% 19.80% 18.00% 19.80% 

辽宁  10.00% 11.00% 10.00% 11.00% 10.50% 11.60% 

吉林  15.00% 16.50% 15.50% 17.10% 16.50% 18.20% 

黑龙江  15.00% 16.50% 17.50% 19.30% 20.50% 22.60% 

上海  2.50% 2.80% 3.00% 3.30% 3.00% 3.30% 

江苏  5.50% 6.10% 6.50% 7.20% 7.50% 8.30% 

浙江  5.00% 5.50% 6.50% 7.20% 7.50% 8.30% 

安徽  9.50% 10.50% 10.50% 11.60% 11.50% 12.70% 

福建  4.50% 5.00% 5.00% 5.50% 6.00%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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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市）  

2018 年最低消

纳责任权重 

2018 年激励性

消纳责任权重 

2019 年最低消

纳责任权重 

2019 年激励性

消纳责任权重 

2020 年最低消

纳责任权重 

2020 年激励性

消纳责任权重 

江西  6.50% 7.20% 7.00% 7.70% 8.00% 8.80% 

山东  9.00% 9.90% 10.00% 11.00% 10.00% 11.00% 

河南  9.00% 9.90% 9.50% 10.50% 10.50% 11.60% 

湖北  7.50% 8.30% 9.00% 9.90% 10.00% 11.00% 

湖南  9.00% 9.90% 11.50% 12.70% 13.00% 14.30% 

广东  3.50% 3.90% 3.50% 3.90% 4.00% 4.40% 

广西  4.00% 4.40% 4.50% 5.00% 5.00% 5.50% 

海南  4.50% 5.00% 5.00% 5.50% 5.00% 5.50% 

重庆  2.00% 2.20% 2.50% 2.80% 2.50% 2.80% 

四川  3.50% 3.90% 3.50% 3.90% 3.50% 3.90% 

贵州  4.50% 5.00% 5.00% 5.50% 5.00% 5.50% 

云南  11.50% 12.70% 11.50% 12.70% 11.50% 12.70% 

西藏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陕西  9.00% 9.90% 10.50% 11.60% 12.00% 13.20% 

甘肃  14.50% 16.00% 17.00% 18.70% 19.00% 20.90% 

青海  19.00% 20.90% 23.00% 25.30% 25.00% 27.50% 

宁夏  18.00% 19.80% 18.00% 19.80% 20.00% 22.00% 

新疆  11.50% 12.70% 12.00% 13.20% 13.00% 14.30% 

资料来源：能源局，联讯证券 

《通知》明确了有效期 5 年，正式实施后将会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所属省级电网企业和省属地方电网企业于每年 1 月底前向省级

能源主管部门、经济运行管理部门和所在地区的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派出监管机构报送

上年度本经营区及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完成情况的监测统

计信息。 

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于每年 2 月底前向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报送上年度本省级行政

区域消纳量完成情况报告、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消纳量完成考核情况。 

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结合各方面反馈意见，综合论证后于每年 3 月底前向各省级行

政区域下达当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依照指标计算，考虑 2018-2020 年的全社会用电量年平均增速为 5%，计算得 2019

全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要达到 6679 亿度，2020 年全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

达到 7618 亿度。 

图表2： 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计算 

省（区、市） 
2019 年最低指

标  

2019 年全社会用

电量（亿度）  

2019年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亿度）  

2020年最低指

标 

2020 年全社会用

电量（亿度）  

2020年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亿度）  

北京 13.50% 1199 162 15.00% 1259 189 

天津 13.50% 904 122 15.00% 949 142 

河北 13.50% 3849 520 15.00% 4042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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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2019 年最低指

标  

2019 年全社会用

电量（亿度）  

2019年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亿度）  

2020年最低指

标 

2020 年全社会用

电量（亿度）  

2020年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亿度）  

山西 13.50% 2269 306 14.50% 2383 345 

内蒙古 18.00% 3521 634 18.00% 3697 665 

辽宁 10.00% 2417 242 10.50% 2538 266 

吉林 15.50% 789 122 16.50% 828 137 

黑龙江 17.50% 1023 179 20.50% 1074 220 

上海 3.00% 1645 49 3.00% 1728 52 

江苏 6.50% 6434 418 7.50% 6756 507 

浙江 6.50% 4760 309 7.50% 4998 375 

安徽 10.50% 2242 235 11.50% 2354 271 

福建 5.00% 2430 121 6.00% 2551 153 

江西 7.00% 1500 105 8.00% 1575 126 

山东 10.00% 6213 621 10.00% 6523 652 

河南 9.50% 3589 341 10.50% 3768 396 

湖北 9.00% 2175 196 10.00% 2283 228 

湖南 11.50% 1832 211 13.00% 1924 250 

广东 3.50% 6639 232 4.00% 6971 279 

广西 4.50% 1788 80 5.00% 1878 94 

海南 5.00% 343 17 5.00% 361 18 

重庆 2.50% 1170 29 2.50% 1228 31 

四川 3.50% 2582 90 3.50% 2711 95 

贵州 5.00% 1556 78 5.00% 1634 82 

云南 11.50% 1763 203 11.50% 1851 213 

西藏 0.00% 72 0 0.00% 76 0 

陕西 10.50% 1674 176 12.00% 1757 211 

甘肃 17.00% 1355 230 19.00% 1422 270 

青海 23.00% 775 178 25.00% 814 203 

宁夏 18.00% 1118 201 20.00% 1174 235 

新疆 12.00% 2245 269 13.00% 2357 306 

合计 
  

6679 
  

7618 

资料来源：能源局，联讯证券 

最低消纳责任权重与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相比，几乎没有调整，只在新疆、甘肃、山

东有略微调整，其中新疆下降超过 1%。 

本次发布的《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继续明确了，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第一类

为各类直接向电力用户供电的电网企业、独立售电公司、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

（简称配售电公司）；第二类为通过电力批发市场购电的电力用户和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 

第一类承担与其年售电量相对应的配额，第二类承担与其用电量相对应的配额。各

配额义务主体的售电量和用电量中，公益性电量（含专用计量的供暖电量）免于配额考

核。 

我们认为，《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执行上也具有可操作性，这

将督促充分保证《考核办法》中各指标的完成，促进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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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好新能源的运营企业，从而进一步促进新能源的投资增长。 

（二）2020 年指标稳定未来光伏、风电装机需求 

《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指出，2020 年配额指标用于指导各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

明年配额制执行后，指标标准将会逐年提高。指标逐年的提高，除了能降低弃风弃光率

外，还能够稳定新增装机需求，对于整个光伏、风电产业链都将带来积极影响。 

假设风电、光伏的弃风、弃光率在 2020 年达到 5%的指标（逐年平均下降），2020

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8000 亿度电（考虑激励性指标影响，略高于最低指标电

量），生物质发电装机增速年平均 17%。我们测算得光伏、风电 2018-2020 年 3 年新增

装机分别需要 95GW 和 68GW。基本维持了目前需求水平，保证了未来装机需求不会出

现下滑，可以稳定上游制造企业的利润水平。 

二、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非水可再生能源将直接受益此次《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的实施，明年

配额指标强制执行后，将有利保障光伏、风电的消纳，带动投资商的投资积极性。并且

指标逐年的提高，除了能降低弃风弃光率外，还能够稳定新增装机需求，对于整个光伏、

风电产业链都将带来积极影响。 

光伏方面，推荐光伏板块的龙头公司，未来行业将会出现强者恒强的趋势。推荐中

环股份，晶盛机电，隆基股份，正泰电器。 

风电方面，目前风电行业持续向好迹象明显，弃风率保持下降趋势，装机需求稳定。

推荐福能股份、中闽能源、东方电缆，天顺风能，金风科技。 

 

三、风险提示 

1、行业发展不及预期；  

2、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3、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价格下降。 

 

  



 行业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8 / 9 

 

 

分析师简介 
 

韩晨，同济大学工学硕士，2018 年 5 月加入联讯证券，现任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首席分析师，证书编号：

S0300518070003。 

夏春秋，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硕士，2016 年 8 月加入联讯证券研究院，现任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研究员。证书

编号：S0300517050001。 
 

 

研究院销售团队 
 

北京 王爽 010-66235719 18810181193 wangshuang@lxsec.com 

上海 徐佳琳 021-51782249 13795367644 xujialin@lxsec.com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

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

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与公司有关的信息披露 

联讯证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编号：10485001。 

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履行披露义务。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投资评级和行业投资评级。 

 

股票投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公司股价的涨跌幅度相对同期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 

买入：相对大盘涨幅大于 10%； 

增持：相对大盘涨幅在 5%~10%之间； 

持有：相对大盘涨幅在-5%~5%之间； 

减持：相对大盘涨幅小于-5%。 

 

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行业股票指数的涨跌幅度相对同期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报告期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报告期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基准指数-5%与 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报告期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基准指数 5%以下。 

 

  



 行业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9 / 9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讯证券”）提供，旨为派发给本公司客户使用。未经联讯证券事先书面同

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印、传送或出版作任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非通过以上

渠道获得的报告均为非法，我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基于联讯证券认为可靠的公开信息和资料，但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

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联讯证券可随时更改报告中的内容、意见和预测，且并不承诺提供任何有关变更的通知。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询价，投资者据此

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在本公司及作者所知情的范围内，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评

价或推荐的证券没有利害关系。 

 

本公司利用信息隔离墙控制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部门或关联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因此，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可

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

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

董事。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

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

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须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联讯证券研究”，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意愿的引用、

删节和修改。 

 

投资者应根据个人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需求来判断是否使用资料所载之内容和信息，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相

应风险。我公司及其雇员做出的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联系我们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绿色家园媒体村天畅园 6 号楼二层 

传真：010-64408622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1088 号 2 楼联讯证券（平安财富大厦）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和彩田路交汇处中广核大厦 10F 

 

网址：www.lxsec.com 

 


